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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乡镇部分县级行政管理权限目录

序
号

权力类型 名称 法律法规依据 县级执法主体 下放后的实施主体

1 行政处罚

对违反《贵州省森林防

火条例》第四十三条规

定情形的处罚

《贵州省森林防火条例》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破坏和侵占森林消防通
道、标志、宣传碑(牌)、瞭望台(塔)、隔离带等设施设备的，依法赔偿损失，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个人处以500元以上5000
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县林业局
云雾镇、沿山镇、盘江镇、

德新镇、新巴镇

2 行政处罚

对拒绝接受森林防火检
查或者接到森林火灾隐

患整改通知书逾期不消
除火灾隐患的处罚

《森林防火条例》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森林防火区内的有关单位或者
个人拒绝接受森林防火检查或者接到森林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逾期不消除火灾隐

患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个人并处
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县林业局
云雾镇、沿山镇、盘江镇、

德新镇、新巴镇

3 行政处罚
对收购、加工、运输明
知是盗伐、滥伐等非法

来源的林木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八条违反本法规定，收购、加工、运输明知是

盗伐、滥伐等非法来源的林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没收违法收购、加工、运输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可以处违法收购、加

工、运输林木价款三倍以下的罚款。

县林业局
云雾镇、沿山镇、盘江镇、
德新镇、新巴镇

4 行政处罚

对进行开垦、采伐、采

砂、采土或者其他活
动，造成林木毁坏的处

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 违反本法规定，进行开垦、采石
、采砂、采土或者其他活动，造成林木毁坏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
木，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五倍以下的罚款;造成林地毁坏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可以处恢复

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三倍以下的罚款。

县林业局
云雾镇、沿山镇、盘江镇、
德新镇、新巴镇

5 行政处罚
对在幼林地砍柴、毁苗
、放牧造成林木毁坏的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 违反本法规定，在幼林地砍柴、
毁苗、放牧造成林木毁坏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

县林业局
云雾镇、沿山镇、盘江镇、
德新镇、新巴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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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行政处罚

对在林地权属争议未解

决之前，单方或者双方

改变林地现状，砍伐林
木尚不构成犯罪的处罚

《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在林地权属争议未解决之前，单方或者双

方改变林地现状，砍伐林木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恢复原状、补种砍伐株数5倍的树木，处以砍伐林木价值2倍以上5倍以
下罚款。

县林业局
云雾镇、沿山镇、盘江镇、

德新镇、新巴镇

7 行政处罚
对《贵州省渔业条例》
第二十七条规定情形的

处罚

《贵州省渔业条例》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禁渔期和禁渔区内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以下规定给予处罚:

(一)制造、销售禁用的渔具的，没收非法制造、销售的渔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以
1万元以下的罚款;(二)从事扎巢捕杀亲体或者其他危害渔业资源行为的，给予警

告，责令改正，可并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三)销售、收购非法捕捞的渔
获物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可并处相当于实物价值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县农业农村局
云雾镇、沿山镇、盘江镇、
德新镇、新巴镇

8 行政处罚

在崩塌、滑坡危险区或

者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
土、挖砂、采石等可能

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的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在崩塌、滑坡危险

区或者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对个人

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云雾镇、沿山镇、盘江镇、
德新镇、新巴镇

9 行政处罚

对破坏、侵占、损毁堤
防、护岸、闸坝、排涝

泵站、排洪渠系等防洪
排涝工程和防汛、气象

、水文、通信等设施以

及防汛备用器材、物料
的处罚

《贵州省防洪条例》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水行政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逾期

不恢复原状或者未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可以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第十五条禁止任

何单位和个人破坏、侵占、损毁堤防、护岸、闸坝、排涝泵站、排洪渠系等防洪
排涝工程和防汛、气象、水文、通信等设施以及防汛备用器材、物料。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云雾镇、沿山镇、盘江镇、
德新镇、新巴镇

10 行政处罚

对在林区采伐林木，不
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

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五十二条 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
土流失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采取补救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造成水土流失
的面积处每平方米二元以上十元以下的罚款。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云雾镇、沿山镇、盘江镇、

德新镇、新巴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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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行政处罚

对违反规定采集发菜，

或者在水土流失重点预
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

皮、挖树兜或者滥挖虫

草、甘草、麻黄等的处
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采集发菜，或者在

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兜、滥挖虫草、甘草、麻黄等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

施，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可以处在草原地区有前款规定违法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和国草原法》的有关规定处罚。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云雾镇、沿山镇、盘江镇、

德新镇、新巴镇

12 行政处罚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

一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行
为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款违反本法规定，在人
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

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确

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
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云雾镇、沿山镇、盘江镇、

德新镇、新巴镇

13 行政处罚
对农业投入品经营者未
建立或者伪造农业投入

品经营档案的处罚

《贵州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第三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农业投入
品经营者未建立或者伪造农业投入品经营档案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县农业农村局
云雾镇、沿山镇、盘江镇、
德新镇、新巴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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